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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購及合併委員會 

 職權範圍 

 

1. 設立  

1.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

571 章)第 8(1)條設立收購及合併委員會(“收購委員會”)及委任收購委員

會的委員。 

2. 收購委員會的目的和職能 

2.1 證監會已向收購委員會轉授《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》(“兩份

守則”)內指明的職能，包括： 

a) 就執行人員認為牽涉特別罕見、事關重大或難於處理的事項而轉介

過來的任何事宜進行聆訊； 

b) 應不滿執行人員所作裁定的任何當事人的要求審核這類裁定； 

c) 對紀律事宜作第一聆訊；及 

d) 不時應證監會的要求審核兩份守則及程序規則的條文，並向證監會

建議對兩份守則及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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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收購委員會的聆訊 

5.1 收購委員會將會按照兩份守則〈引言〉部分


